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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11月6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研服字第103341211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府「非公務機關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行政裁罰機

關權責歸屬原則暨重申本府權責爭議規定事項，詳如說明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吳秘書長國安103年10月16日協調會議決議事項及本府

研考會103年11月4日專案簽核辦理。

二、針對旨揭行政裁罰機關之權責歸屬，依法務部102年3月12

日法律字第10200011700號函（略以）：「...二、按個人

資料保護法（下稱本法）...規定以對於非公務機關個人

資料保護之監管，係採分散式管理，由非公務機關之中央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。觀，本法由於各行業均有其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，而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與該事

業經營關係密切，應屬該事業之附屬業務，自宜由原各該

主管機關一併監督管理與其業務相關之個人資料保護事項

，較為妥適（本法第22條立法說明第2點參照）」，本府參

採該法律見解，爾後若遇類似案件時，原則上由各行業之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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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以本府已發布之行政規則、辦法、條

例等之規定為準，若不明確者，再參考中央之分工檢討。

四、如依說明三之原則辦理，仍無法決定主政機關時，則依「

各機關加強橫向聯繫要點」、「所屬各機關管轄權歸屬及

爭議處理要點」等規定，由第1個收案機關之主任秘書全

程協調解決，如經跨局處協調仍無法解決時，則應主動逐

級提報上級機關主任秘書、本府副秘書長以上層級協調處

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 吳秘書長國安 2014-11-06
14:34:46


